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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供销党字[2021]12 号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徐永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各党支部（党委、总支）： 

2021 年，区社党委继续在全系统党组织开展以“党旗红、

供销兴”为主题的党建品牌创建活动，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

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坚持党建引领，助力乡村振兴，

保持全区供销系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，以“党旗

红，供销兴”为载体，紧紧围绕“为农、务农、姓农”的宗旨，

全力做好服务三农工作。 

    一、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（试

行）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“两新”组织实际情况，按照区社党委

下发的《党支部建设规范提升工作方案》扎实做好供销系统党支

部建设规范提升行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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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坚持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、同部署、同推进、同

考核，推动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的深度融合。推动党支部担负好

直接教育党员、管理党员、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、宣传群众、凝

聚群众、服务群众的职责，把党员干部动员起来，把群众组织起

来，把各方力量凝聚起来，切实把党建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，把

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。 

三、搭建有效工作载体。积极开展党员亮身份、树形象等活

动，各党支部实施党员配带党徽、摆放桌卡、践行岗位责任承诺

等形式，丰富和改进“三会一课”、主题党日等活动，切实实现

党内日常活动与完成本单位工作任务相结合，将党员教育与提升

岗位履职能力相结合，与争创先锋岗、示范岗相结合，将党建督

查与业务督查相结合，引导党员干部在服务中心、推进工作中展

现新作为。 

四、旗帜鲜明讲政治。把政治建设作为基层党建工作的首要

任务，巩固深化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成果，推动学

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、往实

里走、往心里走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

“两个维护”。 

五、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。认真贯彻落实区委《关于落实

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，牢固树立“抓好

党建是最大政绩”的理念，强化企业党组织主体责任，细化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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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建工作责任，明确责任人、工作目标及落实措施，推动管党治

党压力层层传导、责任落到实处。 

六、充分开展好“思想大解放、作风大转变、能力大提升、

工作大落实”活动，要把“四大”活动与全年各项工作贯通起来，

相互促进，引向深入，推动供销系统工作高质量发展。 

七、扎实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。各支部要把开展党史学习教

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，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要突出学党史、

悟思想、办实事、开新局，注重融入日常，抓以经常，面向全体

党员开展学习教育实践，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。 

2021 年，各支部要切实把“党旗红、供销兴”创建工作同

本单位的重点工作结合起来，同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，统

筹兼顾，注重成效，为临淄的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， 

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11 日 

 

 

 


